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昆五生环罚字〔2019〕044号

云南水电志达昆明混凝土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023365506711

单位地址：五华区普吉社区大漾田居民小组昆禄公路普吉隧道口旁118号

法定代表人：吴跃辉

我分局于2019年5月6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现场检查。发现你（单位）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以上事实有《五华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、《五华区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》等证据为凭。

你（单位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;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关闭。
我分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处以如下行政处罚：
1、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罚款总计二十万元（200,000.00元）元人民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到我分局环境监察大队开具“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（银行代收）”，持我分局出具的“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（银行代收）”将罚款缴至指定账户。
你（单位）缴纳罚款后，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分局备案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分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五华区人民政府或者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分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

2019年9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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